
 
 
 
 
 
  
 
 

 

 

 
 
 
 
 
 
 
 
 
 
 
 
 
 
 
 
 
 
 
 
 
 
 
 
 
 
 
 
 
 
 
 
 
 
 
 
 

  二零一五年六月一日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辽

宁报道）辽宁抚顺法轮功学员贾乃

芝女士，于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五

日以快件和慢件两种邮寄形式，将

一份刑事控告书寄给位于北京的全

国 高检察院和 高法院，控告前

中共头子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

令她七次被绑架，遭拘留、劳教、

判刑，累计冤狱十多年，丈夫被迫

离婚，母亲含泪而死…… 
贾乃芝女士在控告书中说：十

六年的遭遇，所受到的迫害罄竹难

书，自由被剥夺，财产被抢去，妈

妈由于长期思念自己的女儿而不得

见，含泪而死，我那善良的丈夫宋

玉昌，身居局级干部的职位，受邪

恶政策株连，整天过着提心吊胆的

生活，实在承受不住，离我而去。

我那孩子也得不到妈妈的照顾，江

泽民发动的迫害使我夫离子散，家

破人亡。贾乃芝女士提请司法机关，

追究江泽民刑事责任，绳之于法。 
以下是贾乃芝自述遭迫害经历： 
修炼大法，生命得延续 

我叫贾乃芝，今年六十六岁，

我是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开始

修炼法轮大法。当时我身患绝症末

梢神经炎——就是大面积肌肉萎

缩。得了这个病，医生说从确诊到

死亡没有超过一百天的，没有医这

种病的药。如果没有法轮大法，我

只有死路一条。有幸我得了法，生

命得到了延续，我活下来了。 
迫害开始，屡遭绑架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

民下令抓捕了全国各地的辅导员，

为此我进京上访讨公道。一九九九

年七月二十二日在天安门广场被绑

架，被绑架后被送入石景山体育场。

天安门广场公安局副局长李有，逼

我上车我不上，因为信仰是我们的

自由，上访是公民的权利。他们阻

止我上访是违法的，当时李有带领

二十多名身强力壮的警察六次将我踢

倒，踢得我遍体鳞伤，浑身紫黑，

后强行把我抬上车。 
 
 
 
 
 
 
 
 
 
 
 
 
我天真的认为是政府不明真相，

我一个濒死之人，就因为学了法轮大

法，神奇的活着，这么好的功法，怎

么就能不让炼呢？二零零零年三月二

日，我再次进京护法，被抚顺驻京办

警察认出、绑架。他问我上次七月份

被他们暴踢后在家趴多长时间，我反

问他：你说呢？他说那个伤势就是住

院也得半个月才能爬起来，就算弄的

好也得三个月。可想而知，暴徒踢得

有多重。就因为我要做一个诚实的人，

敢讲真话的人，就招到这样的毒打和

灭绝人性的摧残。 
二零零零年七月十八日，我再次

进京，再次被关入抚顺拘留所，我绝

食抗议非法拘留，被警察强行灌食，

造成胃出血，生命垂危，才放我回家。 
武家堡子劳教所的迫害 

二零零零年八月二十五日，我身

体刚刚恢复正常，就被警察绑架到武

家堡子教养院非法劳教两年。在教养

院里，狱警将犹大陈明弄到教养院，

装神弄鬼来迷惑大法弟子。我不受她

的迷惑，揭穿了她的谎言，使她的话

没有人相信了，这下惹恼了想利用陈

明立功的狱警曾秋燕。她把我叫到办

公室，逼我蹲下，用高跟鞋猛踹我的

腰，直到踹不动，接着又用拳头、巴

掌劈头盖脸猛打我的头，边打边喊：

我们好不容易才把一些人“转化”过

来，让你这一喊又都转过去了，我不

打你打谁？曾秋燕把我打得遍体鳞

伤，不敢把我与其他法轮功学员关在

一起，把我和法轮功学员黄桂荣关在

一起。 
我的家人拿着司法局领导批的

条子来接见我，还有陪同我家人来的

机关公务员，劳教所原本不许家人接

见我，现在也没办法，只好让见。家

人及同来的人看到我被打得这样惨，

都掉了眼泪。所有来探视我的人，他

们都是我遭受迫害的见证人。 
马三家劳教所的迫害 

抚顺（武家堡子）教养院的警察

看“转化”不了我，就在二零零零年

九月二十日把我、曲彩玲、王小燕、

沈若林、梁玉红的二姐、梁玉红、黄

桂荣等七名法轮功学员转到沈阳马

三家子女子劳教所。马三家子教养院

恶警十五天不让我们睡觉，黑天白昼

的灌邪悟迷魂汤，因为我们在抚顺

（武家堡子）教养院已经领教过了这

样的迫害，对我们不起作用了。马三

家子一所三大队长杨大队看抚顺去

的法轮功学员都不“转化”，气急败

坏的告诉小队长张燕：问问贾乃芝写

不写“转化”，不写，就给她送小号 
吊起来。我被

关进小号，头

两天恶警把

我的手吊铐

着向上举着，

可以坐着的

位置上，晚上

允许坐到地

上。第三天，

邪悟者包夹

（后来她说

是杨大队叫

她这样做的）

把（转下页）

酷刑演示：毒打 

刑示意图：吊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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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面）我的手吊到小号的 高

处，手高高地举过头，就这样足足

地吊十天。白天黑夜不让睡觉，也

不给放下，当吊到第十三天时我的

腿已经肿的裤子脱不下来了，只好

站着撒尿，大便根本就不可能排，

因为腿不能打弯。这时另外一个包

夹，找个值班警察，这才把我放了

下来。第二天恶警杨大队来了之后，

还喊是谁把我放下来的，又把我吊

起来。等到第十五天放下来后，警

察带着我、沈若林、梁玉红去检查

身体，同时被检查出来心脏有问题，

这样我们才免遭电棍的折磨。 
事后，沈若林、梁玉红告诉我，

她们俩比我还遭罪，从早到晚一天

下来大头朝下，屁股撅着要达到十

八个小时之多，控的脸都是肿的，

双眼都是血丝。在这九个月的时间

里，邪恶之徒们对我采取了各种体

罚绝招，蹲方块，就是在一块只能

容下双脚的方砖上蹲着，从早九点

蹲到后半夜一点才让上床，起床后

除了吃饭，上厕所外一直蹲着，一

天蹲十几个小时，站都站不起来，

只好扶着墙上厕所。但是大法弟子

的意志是无比强大的，尽管这样，

我决不背叛自己的信仰，决不背叛

伟大的师父。他们后来又采取照镜

子、面壁，各种办法都用了，我就

是不屈服， 后把男劳教的叛徒请

来做我的洗脑工作也无济于事。 
二零零一年六月二日，我绝食

抗议，等被恶警杨队长发现了，队

长得知我绝食，已经是第四天了。

第五天，开始对我强行灌食，说是

挽救我生命。我坚决的说：你们真

想挽救我生命，那就放我回家，只

要走出教养院，不用采取任何措施， 
我马上就吃饭。她们说那么多到期

的还没放呢，能放你么？我说我想

活，想活的有意义，这无限期的关

押我不承认，家人也承受不了。但

如果以我的信仰为代价换取自由，

我生不如死，所以我宁死也不叛变，

所以我以死为代价来争取我的合法

权益。我明确告诉她们，强迫灌食

我是不会配合的，否则，我就是助

长你们长期折磨我；我在抚顺已有

过因灌食造成胃出血的经过，这样灌

食只能让我死的更快。尽管这样，她

们还是找来一帮人，把我摁住，强行

灌食，他们灌食鼻管一插，我就把下

到胃里那头给它吐出来，他们把我的

两手铐到床头上，但我也一样把灌食

的插管吐出来可是不管她们采取什么

措施，反反复复十多次，胃管就是下

不去，只好作罢。 
在这期间，我们所受的刑罚有：

剥夺睡眠、体罚、蹲方块、照镜子、

撅屁股、长时间吊铐。目的就是让我

们放弃信仰。 
再次被劫持到劳教所 

二零零二年一月八日，我在天安

门又一次被绑架。警察绑架我的理由

竟是我看上去太年轻，与身份证不符。

抚顺警察把我劫持到洗脑班关押了十

五天。一月三十日，又把我送到武家

堡子教养院。 
抚顺教养院警察、还有外面请来

的打手，拿电棍加上拳脚毒打大法弟

子马云香、关艳，关艳耳膜被打穿孔，

之后她俩被关进严管号。我们只有采

取绝食营救被迫害的同修。我当时身

体患有多种病——传染性肝炎、疥疮

等，身体十分虚弱，狱警以怕传染别

人为名把我骗至严管号，到了严管号，

大冬天的房门不让关，门外站着个大

老爷们谁敢睡觉，原来在严管号的同

修已经三天三夜没吃饭，也没睡觉了，

只要大法弟子睡觉，狱警就打负责看

大法弟子的男犯。他们就这样摧残所

有不放弃信仰的大法弟子。我不配合，

要求关门睡觉。结果第二天竟然要我

罚站。我说你们没理由我罚站，所以

我不可能站，他们就找来一帮人把我

贴到墙上，说是挂壁画，他们罚我站

的时候，我也没吃饭，这样就导致我

吐血了。 
后我被送抚顺二院，我不打针，

警察刘保财一把把我从床上拽到地

下，把穿着皮鞋的脚踩到我的头上，

把我的头当作球似的用脚来回搓，在

后来我就昏死过去了，等我醒来我已

被铐到床上强行打点滴了。 
被非法判重刑十年 

二零零二年十月八日半夜，抚顺

公安一处警察郝建光（已遭恶报死在

沈阳看守所）等人把我和苗淑卿、高

桂荣绑架到南站派出所，把我们包里

的东西全翻出来，苗淑卿包有一个手

机、一个 BB 机、一千三、四百元钱。

我有三个手机、一个 BB 机、一万五千

元钱，高桂荣也有手机和钱。后来把

我们分开，苗淑卿被带到千金派出所。

因为，这次绑架，他们没有抓到迫害

我的证据，说我的活动能力太强了，

在大法弟子中太有号召力了，就欲加

我罪，除非我放弃信仰，否则就将给

我判重刑。他们为了让我放弃信仰，

因我体弱多病，怕冷，把我穿的羽绒

服扒下来，往我身上浇水，多人各手

持一瓶水，你浇一瓶，他浇一瓶，把

我都浇透了，我就高喊一声：你们来

吧，我不怕了！他们逼着一个二十四

岁的男孩（临时工）打我，男孩不忍

心，打了我两下，就喊抬不起胳膊了，

另一个说他的手粘上我的血，他也不

打了。我就听他们的头说，你们谁也

不打了，那就用电棍，可是电棍虽然

充满电，到我这就是不着火。 
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九日，抚顺

市新抚区法院的马宏伟，在没有任何

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判我十年徒刑（辽

宁省抚顺市新抚区法院—刑事判决书

—（2003）新刑初字第 66 号）。荒唐

的是，连起诉书都没有的内容，也能

在判决书中出现。可见他们对法轮功

学员根本就不讲法律，随心所欲，想

判多少就判多少。 
我有慢性肝炎急性发作正处在强

传染期，监狱拒收。当时身体极度虚

弱，吃啥吐啥，医生检查血压为零，

心跳为零。看守所所长怕我死在看守

所里，给我办理保外就医，但抚顺市

政法委书记不批，说我是头，只要押

在那里就行，死就死。后来看守所勒

索家人二千三百元钱，送到医院抢救，

使我恢复血压和心跳，达到政法委指

示为目的继续关押。杀人犯郑敏就可

以保外回家，而修炼“真善忍”的法

轮功学员贾乃芝却不能，这说明了什

么？！ 
恶警教唆恶犯施暴 王秀霞被迫害

致死 

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恶警把

法轮功学王秀霞、张守慧（转下页） 



（接上页）关押到看守所。王秀霞绝食抵制

迫害，狱警唆使犯人对王秀霞大打出手，强

行灌食，背地里薅腋毛，拔阴毛，致使王秀

霞阴部肿的无法小便。坏人还给她戴重磅脚

镣，每次把她拖出来灌食时，还戴着手铐。

所有大法弟子都看不下去了，就由我出面，

要求于贵德把王秀霞的背铐打开。我们都知

道于贵德穷凶极恶，没提出更多的要求。就

这样还是触动他邪恶的本性，他不但不答应

我们，第二天他把各个监号的恶犯纠集在一

起，给这些人抽足了烟，教唆这些人重点打

哪些人。我在二号室，恶警于贵德拿着钥匙，

喊贾乃芝收拾东西调到一号，我带这东西进

到一号屋，还没站稳，吸毒犯刘云、死刑杀

人犯史力岩上来就对着我的头暴打，当时就

把我打的鼻口窜血，接着所有的女号对大法

弟子就大打出手，绝大多数法轮功学员都挨

了打。接着他们又把我拖到放风场进行拳打

脚踢，把我的肋骨给踢折，后来昏死在放风

场，当时张守慧也被打的昏死过去了，打得

比较重的还有宋秀香，其他号里据说，刘成

艳被打得昏死过去；曲彩玲被打掉二颗牙；

吴晓燕被打得眼睛充血；法轮功学员都被打

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 
恶犯们打完我们之后，都集中到王秀霞

的号里，群殴王秀霞， 惨烈的一幕就是郑

敏用脚跺王秀霞的一幕，郑敏脚踏在王秀霞

的胸上，她跺一下王秀霞喷口血，跺一下，

喷口血，连跺三下，张保华一看不好要出人

命，领着一号室的人渣赶紧跑回来了。就是

这次群殴，致使王秀霞身负重伤，于二零零

三年七月十五日，被迫害致死。 
严惩江泽民，将其绳之于法这些年来，

我曾经被羁押在拘留所、自强学校、教养院、

看守所、监狱，长时间的过着暗无天日的生

活，身心受到严酷的摧残，我所受到的迫害，

现在能罗列出来的这只是冰山一角，这十六

年的遭遇，所受到的迫害罄竹难书。自由被

剥夺，财产被抢去，妈妈由于长期思念自己

的女儿而不得见，含泪而死，我那善良的丈

夫宋玉昌，身居局级干部的职位，也未免受

我的株连，整天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实在

承受不住离我而去。我那孩子也得不到妈妈

的照顾。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功的迫害，使

我夫离子散，家破人亡。 
我要求严惩江泽民！提请司法机关：追

究江泽民刑事责任，将其绳之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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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亡，妻离子散。这都是郝建光

在迫害法轮功学员中的滔天罪

恶。 
法轮功是佛家的上乘修炼大

法，以宇宙 高特性“真、善、忍”
为根本指导，为人们祛病健身，

提升道德，洪传世界一百一十四

个国家和地区，有超过一亿人在

修炼。李洪志先生的著作《转法

轮》被翻译成三十八种语言在各

国出版发行。法轮功获得各国各

级政府的褒奖、支持决议和支持

信函超过三千多项。 
郝建光紧跟江泽民迫害修炼

法轮功的好人，对法轮功学员不

讲法律的非法绑架、罚款、教养、

判刑，给法轮功的修炼者制造出

无边的罪恶。而郝建光又是江泽

民迫害法轮功集团的一个具体的

实施者，江泽民对法轮功不讲法

律的迫害，郝建光又是其中的参

与者。迫害善良终遭天惩，郝建

光成为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牺牲

品。而当今还有多少人，在替江

泽民在迫害法轮功中成为江泽民

的牺牲品呢？希望还在迫害法轮

功的不法之徒，全球起诉江泽民

的浪潮已经开始，还在迫害法轮

功者江泽民被送上法庭那一天，

你们会怎样，思考一下吧！上天

给你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还在 
迫害法轮功的实施

者，还不改过，不久

的将来，你们将成为

法律的惩治者！◇ 

郝建光自二零零零年以来，

紧跟江泽民集团，和原抚顺市政

法委书记吴光狼狈为奸，迫害法

轮功学员罪行累累。 终郝建光

因为贪赃访民的巨款，于二零一

一年被判无期徒刑。就在执行判

决的前三天，他死在沈阳看守所

里。 
在郝建光担任国保支队长

期间，抚顺地区有一千多名法轮

功学员无辜遭到抓捕，几百人被

非法判刑、劳教或遭到强行洗脑

迫害，多人被迫害死亡，致残，

无数个家庭被迫害的妻离子散，

家破人亡。在他指使下的国保支

队成了折磨法轮功学员的人间

地狱，动辄上大挂、电击、老虎

凳、劈腿、穿林海等惨无人道的

酷刑，对法轮功学员犯下了滔天

罪行。 
二零零一年一年中，郝建光

非法抓捕了薛兴龙等七名法轮

功学员；还非法抓捕了王晓燕、

贾乃芝、林柏、方桂云、孙洪昌、

王国英等百余名法轮功学员，对

他们施以酷刑、无罪判刑。王晓

燕被非法判刑十五年；薛兴龙被

非法判刑十二年；贾乃芝被判刑

十年；王国英被非法判刑九年，

林柏被判刑八年；方桂云被非法

判刑七年；孙洪昌被非法判刑五

年。有的法轮功学员被酷刑折磨

的失去生命；还有许多的法轮功

学员被送到抚顺劳动教养院的

洗脑班，多个家庭被迫害的家破 郝建光 

  
 
我被非法劳教，因不转化，又把我拉到本地看守所非法关押，

又要判我刑。我当时就绝食反迫害，后来检察院将案卷退回公安

局。我又要被释放，当时当地派出所的副所长到看守所跟我说了

许多好话。但释放时，“六一零”让我签字，我想我没有做错。

我给他们讲道理，就是不签，后来没办法就得释放我。派出所副

所长一直把我们送回了村里。在路上副所长和村书记不住的说：

共产党完了！共产党完了！再也不管他们法轮功的事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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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一九九九年，江泽

民因为一己之私，一意孤行的发动

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这场迫

害，给众多修炼法轮功的民众造成

重大损失，也使得以江泽民自己及

其同伙，在全球三十多个国家被起

诉。 
为了达到消灭法轮功的目的，

江泽民一手建立了凌驾于国家宪

法和法律之上的恐怖组织“六一

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他的“名

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

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

的迫害政策，所犯罪行罄竹难书，

其中包括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全

的酷刑和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

罪恶——大规模活体摘取人体器

官贩卖牟取暴利，犯下了群体灭绝

罪、酷刑罪、反人类罪。 
因此，起诉江泽民的意义在于： 
一、澄清冤屈，还大法和大法师

父清白 

法轮功以教人向善、道德回升

和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造福社会，

然而江泽民为了煽动仇恨，为迫害

开道，利用其控制的国家宣传机

器，对法轮功进行了铺天盖地的抹

黑宣传，如对大法师父进行人身攻

击，对大法师父的讲话和书籍进行

篡改和断章取义的造假诬陷，炮制

自杀、杀人、“1400 例”等谎言，

甚至不惜以火烧活人导演“天安门

自焚伪案”，再将这些谎言输出国

门，欺骗全世界。江泽民还亲自在

国际上信口雌黄，诬蔑法轮功是

“×教”，并以此作为启动和维持

迫害的借口，以致至今很多人还在

被这个谎言欺骗着。 
二、还法轮功学员以司法公正 

为了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

仰，“六一零”直接受命于江泽民，

在全国范围内谋划部署对法轮功

学员实施毒打、电刑、强奸、强迫

注射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等百种酷

刑，导致无数人被迫害致死、致残、

致伤，上亿人遭受身心凌虐和摧

残。这场迫害手段之残忍，范围之

悬崖勒马、弃暗投明、将功折罪。这

是对他们 大的慈悲。 
五、使民众认清中共邪恶，退党

自救 

中共与江泽民之间的互相利用、

狼狈为奸，把二者的命运绑在了一

起。起诉江泽民，必然会将中共的一

系列反人类罪行昭示天下，还原其灭

绝人性的杀戮手段，以及反宇宙、反

人类的邪教面目，这会使那些至今还

对中共抱有幻想的人，有所警醒，从

而避免再与邪魔为伍，稀里糊涂地成

为中共的殉葬品。这是对他们生命与

良知的拯救。 
六、给人类作出正义的典范 

在这场毫无人性的迫害中，法轮

功学员在自身承受惨烈迫害的同时，

始终秉持“真、善、忍”的理念，以

大善大忍的胸怀，和平理性的反迫

害，并向世人讲清着真相，挽救着世

人，给人类作出了光辉正义的典范，

司法是应该维护公义与良知的。和平

理性反迫害，也包括用法治的方法来

解决问题。将迫害之首送上法庭接受

正义的审判，是迫害正信者未来的写

照，也是司法回归正义的需要。让正

义行于世间，让做恶者的下场成为后

世永远的警示。” 
结语 

江泽民一手挑起的这场迫害，使

得以他自己为首的迫害元凶及其同

伙，在全球三十多个国家被起诉。全

球风起云涌的诉江案，已经是二战后

和平时期 大规模的国际人权案件。

而即将如潮水般涌来的中国大陆的

起诉，就是对江泽民迫害之流形成正

义的合围之势，布下无所不在的天罗

地网。 
善良和平的法轮功学员仅仅因

为信仰真善忍就蒙受不白之冤，惨遭

一个小丑操控国家机器、打着法律的

幌子实施的暴力迫害，这是天理、法

律和人心所不允许的。因此，起诉罪

恶之首江泽民，将法网向这个犯下滔

天罪行的恶首收紧，是让法庭回归正

义、让善恶有报的天理在人间再现的

正义之举，顺天意，应人心，每一个

善良的人，都应该加入到这场惩恶扬

善的世纪大审判中来。◇ 

广，令人发指。 
邪恶之处还有，这场血腥迫害竟

然是假以法律的名义在实施。江泽民

通过“六一零”操控司法，以“刑法

三百条——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的

实施”来诬判法轮功学员，同时严酷

打压那些勇于站出来为法轮功学员做

无罪辩护的正义律师，威逼利诱公检

法司的人员刑讯逼供、罗织罪名、造

假陷害、枉法裁判，使司法系统沦为

一条龙的犯罪系统。 
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不仅违反

了宪法和法律，他还玩弄司法，将法

律打造成私家工具、遮羞布和杀人打

人的棍子，实为对法律的肆意践踏

（“六一零”本身就是一个践踏法律

和人权的非法组织）。因此，将江泽

民以法律的途径告上法庭，让他接受

人间法庭、道义法庭和人心法庭的正

义审判，是在还法轮功学员以司法公

正的同时，维护法律的尊严，让司法

回归正道。 
三、结束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江泽民和中共邪党互相利用，滥

用职权和国家资源，在中国发起并维

持这场浩劫长达十六年之久，对法制

和民心的践踏也持续了十六年之久，

耗尽了国力、财力，摧毁了道义良知，

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的灾难。结束迫

害，就是救中国民众于倒悬。 
十六年来，法轮功学员持续不断

地向世人讲述真相，澄清中共谎言，

任何人再说不了解法轮功，都是说不

过去的，包括那些中共高官。然而迫

害仍在继续，法轮功学员仍在被非法

判刑关押、酷刑折磨，仍然受到各种

不公正的对待。 
起诉迫害元凶江泽民，就是用法

律的武器捍卫信仰自由的权利，破除

“依法治国”的谎言掩盖下的人权迫

害，从而推动人心，彻底结束迫害。 
四、警示参与迫害者回头是岸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任何

人，只要参与了迫害，都逃脱不了正

义的法网。通过起诉江泽民，让那些

还在参与迫害的各级官员和基层执行

者看到，无论什么人，无论职位大小，

只要犯下迫害法轮功的反人类罪，都

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以此警示他们，


